
芜湖市弋江区奇瑞新能源汽车四期建设项目研发楼装饰项目监理中标候选人芜湖市弋江区奇瑞新能源汽车四期建设项目研发楼装饰项目监理中标候选人
公示公示

项目名称 芜湖市弋江区奇瑞新能源汽车四期建设项目研发楼装饰项目
监理

项目编号 WHZQ1110001002649001

标段名称 芜湖市弋江区奇瑞新能源汽车四期建设项目研发楼装饰项目
监理

标段编号 WHZQ1110001002649001001

招标人

名称 芜湖高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地址 芜湖市高新科技园5#楼12层

联系人及电话 滕工0553-4829835

招标代理机构

名称 安徽强勘建设有限公司

地址 芜湖市镜湖区天门山东路41号

联系人及电话 丁文杰18605532673

招标方式 邀请招标

开标时间 2023年12月29日15：00

第一中标候选人

单位名称 芜湖中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投标资格响应条件 房屋建筑工程专业监理甲级

投标报价（元） 668416.0

总监理工程师

姓名：周志强

证书编号：00309218

证书名称：房屋建筑工程注册监理工
程师

工期（天） 216日历天

质量承诺 合格

第二中标候选人

单位名称 芜湖市北极星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投标资格响应条件 房屋建筑工程专业监理甲级

投标报价（元） 670783.88

总监理工程师

姓名：胡友明

证书编号：34003668

证书名称：房屋建筑工程注册监理工
程师

工期（天） 216日历天

质量承诺 合格

评标被否决单位
及原因 无

公示时间 公示发布次日起3日

 

 

 

 

 

 

 

 

 

1、若投标人对上述结果有异议，可在公示期内向招标人或招
标代理机构提出，书面形式递交。
2、若投标人对异议处理结果不满意的，可根据《芜湖市公共
资源交易活动投诉接收转办暂行办法》（公管办[2018]11号）
规定，在规定时间内以应书面形式提交投诉，联系电话：
0553-3121232。
3、异议提起的条件及不予受理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等
法律法规，现将异议提起的条件及不予受理的情形告知如
下：
（一）异议材料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异议人的名称、地址、有效联系方式；
（2）项目名称、项目编号、标段号（如有）；
（3）被异议人名称；



 

 

 

提示

（4）具体的异议事项、基本事实及必要的证明材料；
（5）明确的请求及主张；
（6）提起异议的日期。
异议人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
代理人（需有委托授权书原件）签字并加盖公章。
异议人需要修改、补充异议材料的，应当在异议期内提交修
改或补充材料。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
（1）提起异议的主体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
（2）提起异议的时间超过规定时限的；
（3）异议材料不完整的；
（4）异议事项含有主观猜测等内容且未提供有效线索、难以
查证的；
（5）对其他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详细内容异议，无法提供合法
来源渠道的；
（6）异议事项已进入投诉处理、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程序
的。

 
 


